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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0樓西側
承辦人：楊小梅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582
傳真：(02)29660844
電子信箱：AA2775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立丹鳳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7月7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新字第112130673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) 

下載檔案，共有2個附件，驗證碼：000NS9ZHW）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(以下簡稱國教署)委請本局

辦理「112年度全國多元文化教育優良教案甄選實施計

畫」及DM各1份，鼓勵各校踴躍參賽，並於112年9月22日

（星期五)中午12時前，將作品上傳至「112年度全國性多

元文化教育優良教案甄選」（網址：https://mkm.k12ea.

gov.tw/）專屬平臺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教署112年7月5日臺教國署原字第1120082679A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為提升教育人員課程與教材研發風氣，精進教師多元文化

教學能力，鼓勵教育人員研發多元文化教育融入式教材，

將多元文化概念融入各學習領域的教學活動，國教署特辦

理旨揭計畫。

三、參加對象：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現職教師、代理(課)教

師、實習教師、新住民教學支援人員。惟需以學校為單位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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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行報名，每團隊人數以6人為限，每學校送件數不限，得

跨校組隊，惟獎勵以報名學校為主。

四、參加類組：

(一)多元文化教案設計類：

１、國小組：內容適用於國小學生。

２、國中組：內容適用於國中學生。

３、高級中等學校組：內容適用於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

生。

(二)新住民語文學習教材教案設計類：本項團隊中須至少1名

新住民教學支援人員參與，內容為教育部新住民語文學

習教材之創意延伸。

五、報名方式：請參賽學校至「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」專屬

平臺 (https://mkm.k12ea.gov.tw/)點選「競賽活動」→

「最新消息」專區進行線上報名，並同時將參賽文件上

傳。

六、繳交期限：即日起至112年9月22日（星期五）中午12時前

截止，將作品上傳至「112年度全國性多元文化教育優良教

案甄選」(https://mkm.k12ea.gov.tw/)專屬平臺。

七、成績公告：112年11月10日（星期五）下午6時前於「112年

度全國性多元文化教育優良教案甄選」專屬平臺

(https://mkm.k12ea.gov.tw/)公告。

八、如有相關問題，請洽本市承辦學校秀朗國小徐玉珊老師，

電話：(02)29420451分機5324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(除 新北市淡水區淡海國民小學、新北市立南勢
國民中學外)28

4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3 頁
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22


